
 

关于对天津市房地产信托集团有限公司的监管函 

固收部监管函【2019】第 22 号 

 

天津市房地产信托集团有限公司： 

你公司作为公司债“16房信01”（债券代码：118595）、“16房信

02”（债券代码：118638）、“16房信03”（债券代码：118769）和“16

房信04”（债券代码：118836）的发行人，未于规定时间之前披露2019

年半年度报告。截至目前，你公司仍未提交符合要求的公告文稿。你

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规则》第五十六

条的规定，以及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。 

鉴于上述违规行为，现对你公司予以书面警示，并责令你公司尽

快落实以下事项，于2019年10月23日前向我部提交书面答复，同时抄

报中国证监会天津监管局： 

  一、积极落实2019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工作，尽快披露符合规则要

求的年度报告。 

  二、说明公司目前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是否正常，是否存在流动

性风险等可能影响公司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。 

三、自查公司是否建立健全信息披露相关制度及该制度是否得到

有效执行。如否，请说明原因及整改措施。 

四、说明2019年半年度报告未按时披露的具体原因、内部责任追

究情况及整改措施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《非公开



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及时、公平、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规范债券存续期管理，保护投资者权益。 

 

特此函告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固定收益部 

2019年10月18日 

    

 

 

 


